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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０６

证券简称：南方建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９

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２

、召开地点：长沙市五一大道

２３５

号湘域中央

１

号楼南方建材

４２８

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袁仁军先生。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

７

、出席情况：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含代理人）共计

３

人，代表股份

１９７

，

６０２

，

９０１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９．７７％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９７

，

６０２

，

９０１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２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９７

，

６０２

，

９０１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９７

，

６０２

，

９０１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公司

２０１２－１４

公

告）。

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９７

，

６０２

，

９０１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５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公司（母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净利润

为

４３

，

５４１

，

８２５．０５

元， 年初未分配利润为

１１

，

３７０

，

７１９．６６

元， 提取盈余公积

４

，

３５４

，

１８２．５１

元后，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５０

，

５５８

，

３６２．２０

元。

根据公司的业务发展需要，

２０１１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

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９７

，

６０２

，

９０１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６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拟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公司

２０１２－１３

公告）。

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９７

，

６０２

，

９０１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７

、审议《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９７

，

６０２

，

９０１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８

、审议《关于长沙市芙蓉中路

１１

号南方明珠国际大酒店资产处置中资产

评估相关事项的议案》

鉴于长沙市芙蓉中路

１１

号南方明珠国际大酒店资产原评估有效期 （评估

有效期一年，即自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止）已

到期，为进一步推进该资产的处置，公司拟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

机构对该资产进行重新评估，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评估完成后，以不

低于新评估值的价格按国有资产处置的有关规定转让该资产。 股东大会同意

授权董事会办理与该项资产处置有关的全部事项。

表决情况： 同意

１９７

，

６０２

，

９０１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三、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本次股东大会上， 独立董事黄政云先生代表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向股东大

会提交了 《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 该报告对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出席公司董事会情况、对公司重大事项发表意见情况、日常

工作及专业委员会履职情况进行了汇报。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 唐建平、李杏红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

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方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简称：泸天化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１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８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 增加提案的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公司公司董事会收到了 《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

案

＞

的提案》和《

＜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

＞

的提案》，公司董事会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７

日发出了《四

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暨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

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２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３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邹仲平先生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时

５

、召开地点：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泸天化宾馆多功能厅

６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有关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召开的第四届二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７

、会议出席情况：

（

１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７

人，代表股份

３４７

，

２３７

，

４６９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总股份

５８

，

５００

万股的

５９．３６％

。

（

２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３４７

，

２３７

，

４６９

股，占到会有效表决股权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２

、《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３４７

，

２３７

，

４６９

股，占到会有效表决股权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３

、《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３４７

，

２３７

，

４６９

股，占到会有效表决股权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４

、《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３４７

，

２３７

，

４６９

股，占到会有效表决股权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５

、《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３４７

，

２３７

，

４６９

股，占到会有效表决股权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６

、《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１

，

５３３．６９

万元，实际可供分配的未分

配利润为

５６

，

１２４．４８

万元， 虽然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实现盈利， 但由于

２０１０

年亏损额较大， 加之

２０１２

年公司主要生产原料天然气大幅涨价，公司现金流量十分紧张，为了确保公司

２０１２

年

度正常生产经营资金需要，故建议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３４７

，

２３７

，

４６９

股，占到会有效表决股权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７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由于此议案涉及本公司与控股股东四川化工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四川化工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非关联股东同意

１３７

，

４６９

股，占到会有效表决股权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８

、《关于续聘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３４７

，

２３７

，

４６９

股，占到会有效表决股权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９

、《关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３４７

，

２３７

，

４６９

股，占到会有效表决股权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１０

、以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公司董事换届改选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邹仲平先生、 宁忠培先生和彭传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周寿梁先生和曹光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在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前，独立董事任职

资格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１０．０１

董事候选人邹仲平先生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３４７

，

２３７

，

４６９

股，占到会有效表决股权数的

１００％

；

１０．０２

董事候选人宁忠培先生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３４７

，

２３７

，

４６９

股，占到会有效表决股权数的

１００％

；

１０．０３

董事候选人彭传勇先生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３４７

，

２３７

，

４６９

股，占到会有效表决股权数的

１００％

；

１０．０４

独立董事候选人周寿梁先生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３４７

，

２３７

，

４６９

股，占到会有效表决股权数的

１００％

；

１０．０５

独立董事候选人曹光先生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３４７

，

２３７

，

４６９

股，占到会有效表决股权数的

１００％

；

以上董事会简历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讯网的《四川泸天化股

份公司董事会四届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１１

、《关于聘请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３４７

，

２３７

，

４６９

股，占到会有效表决股权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１２

、以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公司监事换届改选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李中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并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

选举的职工代表监事胡刚先生和付小政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１２．０１

监事候选人李中阳先生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３４７

，

２３７

，

４６９

股，占到会有效表决股权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１３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章程》第十三条的内容修改为：

第十三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是：

化学肥料，化工原料及产品（危化品、监控品以许可证为准）以及日用化学品的生产、销

售及来料加工；化学工程的设备安装；化工机械制造、维修；防腐工程施工；经营本企业自产

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

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

和“三来一补”业务；氨、尿素、烯烃、芳烃下游产品开发与生产、三废治理技术工艺开发和产

品生产、餐厨垃圾综合利用；四氧化二氮、硝酸铵、液体无水氨、氰氨化钙、压缩、液化气体、

工业硝酸、铅酸蓄电池用腐植酸、危险化学品有机产品（

Ｉ

类）工业产品的生产（具体经营项

目和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３４７

，

２３７

，

４６９

股，占到会有效表决股权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聘请了四川川达律师事务所向朝阳、 林厚涌和江丹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

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以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

合法有效；上述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四川川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８

证券简称：高新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６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和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二）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召集人：董事会

（四）主持人：平兴董事长

（五）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六）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七）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共

７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５４３０．１３５

万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２１９４８

万股的

２４．７４％

。

（八）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会议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如下提案：

（一）《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１．

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４２９．４３５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９％

；反对

０

万股；弃

权

０ ．７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１％

。

２．

表决结果：通过。

（二）《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１．

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４２９．４３５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９％

；反对

０

万股；弃

权

０ ．７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１％

。

２．

表决结果：通过。

（三）《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１．

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４２９．４３５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９％

；反对

０

万股；弃

权

０ ．７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１％

。

２．

表决结果：通过。

（四）《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１．

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４２０．３６５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８２％

；反对

９．０７

万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１７％

；弃权

０．７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的

０．０１％

。

２．

表决结果：通过。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不实施现金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五）《关于续聘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预案》

１．

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４２０．３６５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８２％

；反对

９．０７

万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１７％

；弃权

０．７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的

０．０１％

。

２．

表决结果：通过。

会议同意续聘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

度审计机构，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费用仍为

５０

万元。

（六）《关于为子公司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贷款继续提供担保的预案》

１．

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４２０．３６５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８２％

；反对

０

万股；弃

权

９．７７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１８％

。

２．

表决结果：通过。

会议同意公司为子公司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倍特药业）在交

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的

２１００

万元壹年期流动资金贷款， 继续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该笔贷款的利率根据贷款方审批确定（具体利率以倍特药

业与贷款方签订的《借款合同》为准）。 该项担保的期限为壹年期（具体起止日

期以公司与贷款方签订的《保证合同》为准）。 会议同意倍特药业以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方式为该项担保提供反担保。

（七）《关于为子公司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贷款继续提供担保

的预案》

１．

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４２０．３６５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８２％

；反对

９．０７

万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１７％

；弃权

０．７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１％

。

２．

表决结果：通过。

会议同意公司为子公司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倍特

建安）在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的

２５００

万元壹年期流动资金贷款，继

续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该笔贷款的利率根据贷款方审批确定（具体利率以

倍特建安与贷款方签订的《借款合同》为准）。 该项担保的期限为壹年期（具体

起止日期以公司与贷款方签订的《保证合同》为准）。 倍特建安以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方式为该项担保提供反担保。

（八）《关于为子公司四川雅安温泉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贷款继续提供

担保的预案》

１．

表决情况：

同意

５４２０．３６５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８２％

；反对

９．０７

万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１７％

；弃权

０．７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１％

。

２．

表决结果：通过。

会议同意公司为子公司四川雅安温泉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雅安温泉）在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成都办事处的

４６７０

万元贷款，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该笔贷款的利率根据贷款方审批确定（具体利率以雅安温泉与贷

款方签订的《借款合同》为准）。 该项担保的期限为两年期（具体起止日期以公

司与贷款方签订的《保证合同》为准）。 雅安楠水阁温泉度假会议中心有限公司

以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方式为该项担保提供反担保。

三、听取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独立董事向本次股东大会作《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四川恒成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曾亚西、陈莉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股东大会决议

（二）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１３

证券简称：

＊ＳＴ

天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８

湖南天润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但与经会计师

事务所最终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修正前后的主要财务数据

（金额单位：人民币 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２

月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２

月

）

修正后与上年同

期的增减变动幅

度

（％）

修正前 修正后 修正前 修正后

营业收入

６９，３１７，８４０．０１ ６９，３１７，８４０．０１ １８９，３５５，２０６．４５ １８９，３５５，２０６．４５ －６３．３９％

营业利润

－２２，３７４，０９０．１１ －２，０２４，５７０．８９ －３３６，１５８，６４２．０２ －２８６，２６７，９７１．４３ ９９．２９％

利润总额

３２，１６１，５４０．２５ ５，０３０，５２８．０９ －３３６，３６７，３５３．０３ －２８６，４７６，６８２．４４ １０１．７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３２，２０２，０８０．９７ ５，０７１，０６８．８１ －３４１，４２９，１７３．６９ －２９１，５３８，５０３．１０ １０１．７４％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２７２ ０．０４３ －２．８８４ －２．４６２ １０１．７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９４．１４％ ７．１９％ －１８９．６１％ －１４２．２０％ １４９．３９％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修正后与上年同

期的增减变动幅

度

（％）

修正前 修正后 修正前 修正后

总资产

１７８，２２７，６４２．０２ １７７，９７５，２９５．４１ ２８７，２１２，７０９．５４ ３３７，１０３，３８０．１３ －４７．２０％

所有者权益

（

或股

东权益

）

６０，４６９，６１１．７８ ８３，２２９，２７０．２１ ７，７６５，６８１．３９ ５７，６５６，３５１．９８ ４４．３５％

股本

１１８，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１８，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１８，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１８，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

元

）

０．５１ ０．７０ ０．０７ ０．４９ ４４．３５％

二、业绩快报修正的说明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通过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了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显示，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减少约

２７１３．１０

万元，差异的主要原

因是：

１

、公司出于谨慎性原则，将未经过法定程序进行审议的职工理顺劳动关

系补偿金

２３００

万元计入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表，并进行了公告（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后经公司与湖南天润化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理顺职

工劳动关系工作组（简称“工作组”）反复沟通，并参照相关政策，由工作组另行

筹措置换国有职工身份理顺劳动关系的

２３００

万元经济补偿金。

公司将无需支付的补偿金予以冲回，减少管理费用

２３００

万元。

２

、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财务数据预审计后，提出如下重要审计调整意见：

（

１

）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根据北京中天衡平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中天衡平评

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０４

号评估报告对期末机器设备计提了减值准备

１２８

，

１２６

，

１６５．３３

元，计提后机器设备的账面净值为

３９

，

３３６

，

０００．００

元。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公司通过公

开招标出售了合成氨设备等资产。会计师事务所认为：以机器设备的招标成交

价格作为计提减值准备的依据更加公允，本期公司进行了追溯调整。

追溯调减

２０１０

年度计提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４９

，

８９０

，

６７０．５９

元，相应减少

本期营业外收入

４９

，

８９０

，

６７０．５９

元。

（

２

）由于调增期初固定资产净值，相应补提固定资产折旧费

２

，

４１０

，

１３９．２１

元。

由于上述调整事项对财务报表的影响较大， 导致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减少约

２７１３．１０

万元。

三、其他说明

１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１

年年报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２

、公司董事会对因业绩快报出现差异给投资者带来不便深表歉意。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

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湖南天润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０一二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７

证券简称：尤夫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４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公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增加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上

午九时三十分在公司一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出

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７

人，代表股份

１７３

，

８４５

，

８８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７２．９８％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经国浩律师集团（杭州）

事务所现场见证。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茅惠新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 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进行

了表决。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１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７３

，

８４５

，

８８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２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７３

，

８４５

，

８８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３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７３

，

８４５

，

８８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４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７３

，

８４５

，

８８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５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７３

，

８４５

，

８８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６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７３

，

８４５

，

８８０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朱民儒先生、许宏印先生向大会提交并

宣读了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陈有西先生因公出差，已提前向大会提交了

２０１１

年

度述职报告。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所通过

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０日

证券简称：大北农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８５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６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修改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名称：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时

３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总部会议室（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２７

号

１４

层）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５

、召集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６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邵根伙先生

７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８

、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１２

人， 代表股份

２１７

，

３４３

，

２８６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４．２２７％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对本次大会的议案进行

了投票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１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股

２１７

，

３４３

，

２８６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２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股

２１７

，

３４３

，

２８６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３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股

２１７

，

３４３

，

２８６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４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报告》

同意股

２１７

，

３４３

，

２８６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５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股

２１７

，

３４３

，

２８６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股

２１７

，

３４３

，

２８６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股

２１７

，

３４３

，

２８６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８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股

２１７

，

３４３

，

２８６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王立彦、李轩、任发政分别向大会作了

《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各位独立董事分别就

２０１１

年度出席董事会

和股东大会情况、

２０１１

年度发表独立意见情况、年报工作情况及保护投资者

权益工作、履行独立董事特别职权情况等方面作了述职报告。 《

２０１１

年度独

立董事述职报告》 已全文刊载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张圣怀律师、张巍律师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

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６９

证券简称：安泰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６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德国

Ｏｄｅｒｓｕｎ ＡＧ

公司

进入破产程序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７

日披露了《安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参股公司德国

Ｏｄｅｒｓｕｎ ＡＧ

公司进入破产保护程序的提示性公告》（详见《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本公司

４

月

１９

日从德国

Ｏｄｅｒｓｕｎ ＡＧ

公司（以下简称“

Ｏｄｅｒｓｕｎ

公司”）发给本公司的电

子邮件中获悉，原破产管理人在得到

Ｏｄｅｒｓｕｎ

公司监事会同意之后，决定终止自主管理。柏

林法院根据德国破产法的规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正式批准

Ｏｄｅｒｓｕｎ

公司终止自主管理，法

院指定

Ｗｉｅｎｂｅｒｇ ｕｎｄ Ｗｉｌｈｅｌｍ

公司作为破产管理人，

Ｏｄｅｒｓｕｎ

公司正式进入由破产管理人

管理下的破产程序。

由于

Ｏｄｅｒｓｕｎ

公司已正式进入破产程序，由此将导致本公司形成投资损失。 本公司将

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６０

证券简称：昆百大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０２１

号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夏西部经济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西部”）持有本公司

４

，

１８３．５２

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５．４３％

，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收到华夏西部的通知， 获悉华夏西部将其持有

的本公司股份

３

，

０００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８．２３％

）质押给兴业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以获取补充下属公司的流动资金。

上述股权质押登记手续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质押期限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起至质权人申请解

除质押登记为止。

除本次质押外，华夏西部未用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进行其他质押。

特此公告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１１

证券简称：时代科技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４

内蒙古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公布

２０１１

年度和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因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相关工作尚未完成，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公

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披露时间将延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季度报

告相应的推迟到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董事会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内蒙古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１２

；

２０００１２

证券简称：南玻

Ａ

；南玻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４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１０

南玻

０１

”和“

１０

南玻

０２

”公司债券

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

券上市暂行规定》的有关规定，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对本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

１０

南

玻

０１

”（债券交易代码：

１１２０２１

）和“

１０

南玻

０２

”（债券交易代码：

１１２０２２

）进行了跟踪评级。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在其完成的《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２０１２

年跟踪

评级报告》中，将本公司主体信用等级评定为

ＡＡ＋

，评级展望为稳定；将本期债券信用等

级评定为

ＡＡ＋

。

详情请查阅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中国南玻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２０１２

年跟踪评级报告》全文。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